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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ST 天圣                公告编号：2019-029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暨增持股份计划 

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08 日披露了《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暨增持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107），自 2018 年 11 月 8 日起 6 个月内，公司控股股

东运用自有资金增持股份不少于当期公司股份总额的 1%（即 318 万股）；公司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各自按照不低于上一年度从公司

取得税后薪酬的 20%自有资金（不低于 367,665.50 元）进行增持。 

2、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止 2019 年 5 月 7 日，上述增持计划期限已届

满。上述增持主体已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342,6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1077%，累计增持金额 3,329,731.00 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计划增持的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

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职务 
本次增持实施前 

持有公司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刘群 控股股东、董事长 102,961,732 32.3779 

刘维 董事、副总经理 2,436,039 0.7661 

熊海田 董事、副总经理 184,458 0.0580 

刘爽 董事、副总经理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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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琴 董事、董事会秘书 0 0.0000 

余建伟 董事 0 0.0000 

王开胜 财务总监 225,000 0.0708 

赵丽君 副总经理 0 0.0000 

李厚霖 副总经理 0 0.0000 

李洪 原董事、总经理 1,464,577 0.4606 

杜春辉 原董事、董事会秘书 0 0.0000 

张学军 原董事 0 0.0000 

孙进 原副总经理 0 0.0000 

李忠 原副总经理 704,632 0.2216 

王永红 原副总经理 150,000 0.0472 

注：a、根据预案规定，公司董事长刘群同时为公司控股股东，按照其所持股权对应的

增持金额高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取得的税后薪酬 20%，因此其不再单独履行作为董事须履

行的增持义务。 

b、公司董事余建伟、副总经理赵丽君、副总经理李厚霖、原董事张学军上一年度未从

公司领取薪酬。 

2、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前的 12 个月内不存在披露增持计划

的情形。 

3、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前 6 个月内，不存在减持本公司股份

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成长价值的认可，积

极稳定公司股价。 

2、增持股份数量或金额：控股股东增持股份不低于 3,180,000 股，前述其

他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累计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 367,665.50 元。 

3、增持股份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4、增持股份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 

5、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包括但不限于包括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6、增持股份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3 
 

7、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股份的锁定期安排严格遵循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

相关承诺。 

8、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主体不会因离职或职务发生变更等而拒绝履行本次

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1、增持股份情况： 

增持人员 职务 
增持

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股数

（股） 

增持金额

（元） 
实施情况 

刘群 

控 股 股

东、原董

事长 

集中

竞价 

2018 年 12

月 4 日 
9.73 306,200 2,979,326 

尚未实施

完毕 

刘维 
董事、副

总经理 

集中

竞价 

2018 年 11

月 9 日 
9.32 1,600 14,912 

实施完毕 
2018 年 11

月 30 日 
9.16 5,000 45,800 

熊海田 
董事、副

总经理 

集中

竞价 

2018 年 11

月 21 日 
9.60 4,100 39,360 实施完毕 

刘爽 
董事长、

副总经理 

集中

竞价 

2019 年 3

月 19 日 
11.03 7,500 82,725 实施完毕 

王琴 
董事、董

事会秘书 

集中

竞价 

2018 年 12

月 14 日 
8.92 1,000 8,920 实施完毕 

余建伟 董事 - - - - - 

2017 年未

从公司领

取薪酬 

王开胜 财务总监 
集中

竞价 

2018 年 12

月 14 日 
8.92 5,000 44,600 实施完毕 

赵丽君 副总经理 
集中

竞价 

2018 年 11

月 28 日 
9.29 8,000 74,320 实施完毕 

李厚霖 副总经理 
集中

竞价 

2018 年 11

月 20 日 
9.85 300 2,955 

实施完毕 
2019 年 1

月 22 日 
8.77 1,400 12,278 

李洪 
原董事、

原总经理 
- - - - - 

尚未实施

完毕 

杜春辉 

原董事、

原董事会

秘书 

集中

竞价 

2019 年 3

月 19 日 
11.11 1,000 11,110 实施完毕 

张学军 原董事 - - - - - 

2017 年未

从公司领

取薪酬 

孙进 
原副总经

理 
- - - - - 

尚未实施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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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 
原副总经

理 
- - - - - 

尚未实施

完毕 

王永红 
原副总经

理 

集中

竞价 

2018 年 12

月 14 日 
8.95 1,500 13,425 实施完毕 

合计 342,600 3,329,731  

2、增持主体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刘群 102,961,732 32.3779 103,267,932 32.4742 

刘维 2,436,039 0.7661 2,442,639 0.7681 

熊海田 184,458 0.0580 188,558 0.0593 

刘爽 0 0.0000 7,500 0.0024 

王琴 0 0.0000 1,000 0.0003 

余建伟 0 0.0000 0 0.0000 

王开胜 225,000 0.0708 230,000 0.0723 

赵丽君 0 0.0000 8,000 0.0025 

李厚霖 0 0.0000 1,700 0.0005 

李洪 1,464,577 0.4606 1,464,577 0.4606 

杜春辉 0 0.0000 1,000 0.0003 

张学军 0 0.0000 0 0.0000 

孙进 0 0.0000 0 0.0000 

李忠 704,632 0.2216 704,632 0.2216 

王永红 150,000 0.0472 151,500 0.0476 

四、未完成增持计划的说明 

因公司控股股东、原董事长刘群先生涉嫌职务侵占罪、原董事、总经理李

洪女士、原副总经理李忠先生及原副总经理孙进先生涉嫌犯罪尚处于司法调查

阶段，上述人员资金筹措存在困难，暂未全部完成增持计划。截至目前，刘群

先生已增持公司股份 306,200 股。上述人员对承诺期间内未能完成增持公司股

票计划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刘群先生、李洪女士、李忠先生及孙进先生已

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2018 年 11 月 5 日、2018 年 5 月 11 日、2017 年 12

月 18 日辞职，辞职后均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刘群先生、李洪女士、李忠先生及孙进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做出的稳定公司股价及相关约束措施的承诺：该项承诺不因职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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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离职等原因不履行。若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其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本公司全体股东道歉，并停止从本公

司处领取薪酬或津贴；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停止从本公司处获得股东分红，同

时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为止。如因未履行股份增持义务造成本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损失的，其将向本公

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将积极督促上述承诺主体继续履行承诺，并严格执行上述约束措施中

应由公司采取的措施。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 

2、本次增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本次增持满足《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3、上述全体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

次所增持公司股份。 

4、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8 日 

 


